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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本市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目管理工作，保障河道防洪安全，指导建设单位做好涉河建设项目工程建设方案设计，参照《洪水影响评价技术导则》（SL/T 808）《海委审批权限范围内涉河建设项目技术审查规定（试行）》（海建管〔2013〕33号）等技术要求，在总结以往经验、参考外省市好的做法基础上，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技术指引。
本技术指引包括一般规定、跨河建设项目、穿河（堤）建设项目、临河建设项目、消除或减轻洪水影响的措施5个章节。
各单位在工作过程中，如有意见建议请及时反馈至北京市水务局政务服务中心，为下一步制定技术规范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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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13839182]一、一般规定
[bookmark: _Hlk202347254]（一）建设项目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符合河湖空间管控的管理要求，符合河道规划和有关水利规程、规范和技术标准及有关水利工程设计要求。
[bookmark: _Hlk204853545]（二）建设项目的防洪标准应符合《防洪标准》（GB 50201）和有关行业标准、规范。
（三）建设项目不应降低河道行洪能力，不应影响河势稳定，不应影响堤防安全、岸坡稳定、其他水利工程安全，不应改变水域、滩地使用性质。
（四）河道管理范围内桥梁、管（隧）道、缆线类项目应选择河道顺直、河势及岸坡稳定的河段跨越河道，不应顺河布置，不应影响行洪和堤防安全。
[bookmark: _Toc213839183]二、跨河建设项目
公路桥梁、铁路桥梁、管桥（输水、输油、输气、输电、热力等）、渡槽及输电、通信工程等跨河工程方案应满足以下要求。
（一）一般要求
1.跨河桥梁建设应符合河道治理规划相关要求。
2.跨河建设项目应采用全桥方式跨越河道，河道上开口内严禁新建路基形式的引路；桥梁互通结构宜避开河道管理范围。
3.跨越湖泊、水库时不宜设置安全岛，确需设置安全岛时，应进行湖库水流影响论证，严禁减少湖泊、水库的防洪库容和兴利库容。
4.跨河桥梁应以最短距离跨越河道。山区河道的跨河桥梁受地形限制无法以最短距离跨越河道时，桥梁方案应进行防洪影响分析论证，对河道行洪有影响的应采取消除或减轻洪水影响的措施。
（二）项目选址原则性要求
1.选择河道顺直、河床地质条件良好的河段，不宜选择在河汊、古河口、急弯、汇合口等河段。
2.避开水工程设施、饮用水源取水口、河道险工险段、水文观测断面、防汛设施等。
（三）跨河桥梁建设方案要求
1.桥梁与河道夹角
[bookmark: _Hlk203504042][bookmark: _Hlk203504132]桥梁轴线宜与河道主流方向垂直，偏差不宜超过5°，一跨跨越河道的桥梁不受夹角限制。夹角不能满足要求的应进行桥梁线路方案比选，分析建设项目对河道行洪及堤防工程的影响，并采取必要的消除或减轻洪水影响的措施。
2.梁底高程
（1）桥梁梁底高程应满足河道相关规划及规范要求的防洪超高要求。为保障河道行洪安全，上跨洪水期无大漂流物河道的桥梁防洪超高不应低于0.5米；上跨洪水期有大漂流物河道的桥梁防洪超高不应低于1.5米，上跨山区河道宜按有大漂流物河道考虑；采用拱桥形式上跨河道的拱桥拱圈淹没深度不宜超过拱圈高度的2/3，且拱顶底面至计算水位的净高不应小于1.0米。不能满足要求的应进行分析论证。
（2）桥梁跨越堤防宜采取立交方式，桥梁跨堤处梁底高程与规划及现状堤顶高程间净空应不小于4.5米。若因条件限制确实难以达到要求的，堤顶净空高度不应小于2.7米，并应在堤防背水侧增建防汛通道。防汛通道应符合抢险通行要求、避免积水。
（3）因地形等客观条件限制，跨河建设项目确需与堤防平交的，跨堤部分的梁底高程应高于规划堤顶高程，不应削弱堤身设计断面，并做好防渗加固处理，两侧宜设置长度不小于桥面宽度的水平连接段，与上下游侧堤顶道路平顺连接，纵坡不宜大于5%；满足堤防日常管理与防汛交通要求。
3.桥墩布设
（1）桥梁跨径原则上应不小于30米，在跨越规划河道上开口小于30米的河道时应一跨过河，不在河道断面内布设桥墩。建设项目在跨越平原区河道主槽时，应加大跨径，减少孔数。桥墩应避开堤身断面，当确需布设在堤身背水坡时，应进行分析论证，满足堤身抗滑和渗流稳定的要求，必要时应对堤防进行加固。
（2）桥梁轴线与河道主流方向不正交时，桥墩宜斜桥斜做。桥墩顺水流方向轴线应与中高洪水时的主流方向一致，确实难以满足的，夹角不应大于5°。当同组桥墩轴线方向难以满足时，应对防洪影响进行分析论证，确保河道行洪安全。
（3）在现有桥梁基础上改扩建的，若现有桥梁满足防洪要求时，可与现有桥梁对孔布置。若现有桥梁不满足防洪要求时，应对现有桥梁一并进行改建；暂时无法实施现有桥梁改建的，新建桥梁须满足防洪要求，并与现有桥梁按并孔形式布置。
（4）桥梁边墩与堤脚（坡脚）距离不宜小于边墩或承台宽度（直径）的3～4倍，以减少桥墩冲刷坑对堤防或岸坡稳定的影响。
（5）桥梁桩基承台（或系梁）顶高程应设置在河道主槽和滩地最大冲刷线以下。
（6）河道内桥墩墩头应采用圆型或流线型。
[bookmark: _Hlk203320515]4.桥墩阻水比
新建、改建、扩建桥梁时桥墩阻水比应不大于5%。山区河道受地形、地质等客观条件影响确实难以满足，阻水比可适当放宽，但应不大于10%。
5.壅水高度及范围
（1）跨越1、2级堤防的，最大壅水高度控制在5厘米以内；跨越3级及以下堤防的，最大壅水高度控制在7厘米以内；无堤防河段控制在10厘米以内。山区河道受地形、地质等客观条件影响确实难以满足，应进行防洪影响论证。
（2）同一河段相邻桥梁间距应大于桥梁壅水影响长度，城区河段桥梁间距确实难以满足时，应根据数值模拟或河工模型试验分析工程群累积效应影响，优化建设方案，满足防洪要求及防洪工程安全。
（3）壅水高度和壅水长度不满足要求的，应采取消除或减轻洪水影响的措施。
6.河道流态和流速变化
建桥后不应明显改变河道流势流态及加重不利影响，堤脚（坡脚）前沿流速增幅应不大于5%。山区河道受地形、地质等客观条件影响确实难以满足，流速增幅可适当放宽，但应不大于10%。
7.桥面排水
桥面集中排水应避开堤身（岸坡），以免雨水排放造成堤身（岸坡）冲刷，影响堤防或岸坡的安全。
（四）跨河架空线路建设方案要求
1.跨越方案
跨河架空线路宜采用一跨跨越河道方案。不满足时，杆塔布置应避开河道主河槽。
2.杆塔布置
[bookmark: _Hlk204848812]架空线路的杆塔基础宜设置在河道管理范围外，同时与有堤河道外堤脚或无堤河道规划和现状上开口的安全距离应大于30米。架空线路上跨上开口较大的河道，确需在河道上开口内设置杆塔基础时，杆塔基础距离堤防内堤脚（坡脚）的安全距离应大于30米，不应布置在堤坡（岸坡）上，且不应布置在主流区内，不应影响堤防安全和主槽行洪。
若条件限制不能满足要求，应进行深入分析，确保不影响河道行洪和堤防日常维护及加固。
3.导线弧垂
跨越巡河道路的导线与巡河路间最小垂直距离应不小于4.5米；跨越有护堤林或巡河路有行道树的河道，导线与树木（考虑自然生长高度）之间的最小垂直距离不小于4米。
4.杆塔基础
对于确需布置在河道滩地的杆塔，杆塔宜采用桩基础。阻水比、壅水、流速增幅以及塔基承台（或系梁）顶高程埋深等技术要求参照桥梁执行。
[bookmark: _Toc170642379][bookmark: _Toc213839184][bookmark: _Hlk213178811]三、穿河（堤）建设项目
下穿河道管线、隧道、涵洞、倒虹吸等穿河（堤）项目建设方案应满足以下要求。
（一）一般要求
穿河（堤）建设项目的设计防洪标准，不应低于穿越处河道及堤防防洪标准。穿河（堤）建设项目轴线宜与堤防正交，确需调整角度的夹角不应小于60°，不能满足要求的应论证建设项目方案的唯一性。
（二）穿河（堤）项目建设方案要求
1.埋设深度
穿河（堤）工程外顶埋设深度应在河道规划和现状河底2.5米以下，同时应满足河道治理标准和工程防洪标准最大冲刷线以下1米。其中：
穿越永定河工程外顶埋设深度应在规划和现状河底8米以下，同时应满足河道治理标准和工程防洪标准最大冲刷线以下1米。
穿越拒马河工程外顶埋设深度应在规划和现状河底3.5米以下，同时应满足河道治理标准和工程防洪标准最大冲刷线以下1米。
穿越永定河、北运河、潮白河等重要防洪河道堤防的建设项目，外顶埋设深度一般应在堤基线6米以下。
[bookmark: _Hlk203400312]2.永久工作井布置
河道管理范围内不应布置永久性工作井。永久性工作井距离1级堤防堤脚的安全距离应大于30米；距离2、3级堤防堤脚的安全距离应大于20米；距离4、5级堤防堤脚的安全距离应大于10米；距离无堤河道规划和现状上开口应不小于10米。若不能满足要求，应进行论证，并采取消除或减轻洪水影响的措施，保证堤防或岸坡安全。
[bookmark: _Hlk203401914]（三）施工方式要求
1.建设项目穿越河（堤）可采用明挖法、水平定向钻法、盾构法、顶管法、浅埋暗挖法等形式。建设项目采用明挖法施工方式的，应按河道设计标准恢复堤防及河道断面，回填土压实密度不应低于堤防工程设计规范要求。穿越1、2级堤防采用明挖法施工的，工程设计方案应满足水工程初步设计深度要求。
[bookmark: _Hlk203401946][bookmark: _Hlk203401928]2.建设项目采用水平定向钻法、顶管法、盾构法或浅埋暗挖法施工方式的，应选择土质坚实的堤段进行，沿管壁严禁超挖，其接触面应进行充填灌浆处理并设置截渗环，严格控制灌浆和回填质量。土质条件差的堤段不宜采用上述方式施工。
3.建设项目采用水平定向钻施工方式的，宜全程穿越河道、堤防。定向钻出、入土点应布置在河道管理范围之外。定向钻出、入土点应采取必要的支护和防渗固流措施。
4.建设项目采用顶管法或盾构法施工方式的，河道管理范围内不宜布置施工临时竖井，确需在河道管理范围内布设时，应论证建设项目方案的唯一性，并分析论证对堤防或岸坡的影响。建设项目完工后，应对施工临时竖井采用粘性土回填封堵措施。
[bookmark: _Toc213839185]四、临河建设项目
码头、船坞、渡口、取水工程、排水设施以及其他临河项目建设方案应满足以下要求。
（一）一般要求
1.临河建设项目应根据自身的结构特点、运行要求、堤防工程的级别和断面形式等情况，选择安全合理的位置和交叉连接方式，宜采用跨堤型方式布置。
2.临河建设项目应尽量减少对堤防的扰动，不应影响堤防管理运行，不应降低堤防防洪标准。
3.临河建设项目若涉及跨越、穿越堤防的，应同时符合跨河、穿河建设项目相关规定要求。建筑物前沿线不能超越河道治导线。
（二）码头、船坞、渡口等工程建设方案要求
1.严格控制在河道内建设码头、船坞、渡口等工程，确需设置的，应充分论证，并控制建设规模。
2.码头、船坞、渡口等工程应选择在水深适当，河床、岸线及水流流态较为稳定的河段。
3.港池布置应尽量利用天然河势，港池开挖不应影响堤岸稳定，有滩地的河道应优先选用挖入式港池。
4.码头、船坞、渡口等工程陆域部分的布置，应保证原堤岸的稳定，不应妨碍堤防管养和阻断防汛抢险道路，不应占用堤防和滩地作管理用房和仓库等。
5.临河建筑物前沿线不能超越河道主槽上口岸线、河口治导线。码头平台应顺水流方向布置，与水流夹角应不大于5°，阻水比应不大于2%，结构宜采用高桩结构。低水位码头前沿顶高程应不高于河滩地面；高水位码头梁底高程应高于设计洪水位。
（三）取水口、排水口等工程建设方案要求
1.取水建（构）筑物外轮廓应采用流线型结构，减少对河道行洪影响，并不应影响河势稳定。
2.排水口口径应根据上位规划合理确定。排水口管线应垂直河道或偏向下游。
3.排水口入河处管内顶高程一般不宜低于河道20年一遇设计洪水位，不能满足要求的，应分析河道水位顶托对排水的影响，并采取防护措施防止洪水倒灌。
4.排水口应设置孔口安全防护和消能防冲设施。
5.排水口应在堤防临水侧、背水侧设置截渗措施，管涵基础应采取必要的加强措施，确保堤防安全。
6.采用强排方式的排水口，排水泵站及检查井宜建在河道管理范围以外。
（四）临河道路工程建设方案要求
1.临河道路不应占用河道行洪断面，不应减少湖泊、水库库容。
2.临河道路可路堤结合，但道路应符合河道防洪规划要求。背水侧上堤坡道应与堤防做好衔接，不应降低堤防高度、削减设计堤身断面；设在迎水侧的坡道应采取防护措施，保证水流冲刷下的结构安全。
3.临河道路确实无法避免占用河道行洪断面时，应以桥梁架空形式修建，控制参数满足跨河桥的要求。
[bookmark: _Toc170642382][bookmark: _Toc213839186]五、消除或减轻洪水影响的措施
建设项目消除或减轻洪水影响的措施方案应满足以下要求。
（一）一般要求
1.建设项目应根据影响程度明确消除或减轻洪水影响的措施，对防洪安全及水利工程安全产生较大影响的项目，应提出消除或减轻洪水影响的工程措施，设计方案应满足水工程初步设计深度要求。
2.应提出消除或减轻洪水影响的工程和非工程措施设计方案，并估算工程量和投资。
3.消除或减轻洪水影响的工程措施应综合考虑安全、生态、景观等因素，宜采用生态环保材料，外观与周边生态环境相适应，确保工程措施安全、可靠。
（二）消除或减轻洪水影响的工程措施方案要求
1.消除或减轻洪水影响的工程措施应根据河道规划及防洪评价分析结果确定，并根据水利行业有关规范、规程和技术标准进行设计。
2.建设项目占用河道行洪断面，造成阻水比等指标不满足要求时，应按照等效替代、占用补偿的原则进行补偿。补偿面积应为有效行洪断面面积，补偿后的阻水比应满足规定要求。
[bookmark: _Hlk203510111][bookmark: _Hlk204856900]3.建设项目影响堤坡或岸坡稳定的，应对影响范围的堤防或岸坡进行防护。
1、2级堤防防护范围一般不小于建设项目投影及上游50米、下游100米；3级及以下堤防的河道和无堤防河道岸坡防护范围一般不小于建设项目投影及上游30米、下游80米。河道蜿蜒、水流流态紊乱，或建设项目对河道安全影响较大的，适当延长防护范围。护砌形式在满足防护要求前提下，宜采用生态护砌形式，堤坡或岸坡防护基础埋深应满足抗冲刷要求。
穿堤（河岸）雨水管线排水口工程应采取必要的消能防冲、加固等措施。并做好与河道堤防、岸坡工程衔接。
在确保穿、跨河工程安全的前提下，尽量减少对河底的硬质护砌，避免改变河道自然冲淤规律，增加河势不利风险，影响自然生态。
4.建设项目影响到其他水利工程设施的，应按原标准和规模进行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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